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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#年 ""月 $%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&
号发布’

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 纠 正 违 法 或 者 不 当 的 具 体 行 政 行

为(保护公民)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(保障和监督劳

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行使职权(根据*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+(制定本办法,!参见行复第 "条’
第二条 公民)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(向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申请行政复议(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(作出

行政复议决定(适用本办法,
第三条 公民)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(可以申请行政复议,
!一’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警告)罚款)没收违法所

得)没收非法财物)责令停产停业)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

定不服的-
!二’认为符合法定条件(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许

可证)资格证等行政许可手续(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拒绝办理或

者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依法办理的-
!三’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有关许可证)资格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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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!中止!取消的决定不服的"
#四$认为符合法定条件%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!审

核!登记有关事项%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没有依法办理的"
#五$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侵犯合法的用人自主权!工

资分配权等经营自主权的"
#六$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履行保护劳动者获取劳

动报酬权!休息休假权!社会保险权等法定职责%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没有依法履行的"
#七$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违法收费或者违法要求履行

义务的"
#八$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

的"
#九$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

犯其合法权益的&
第四条 公民!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除法律!法规!规章和国务院文件

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合法%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

复议时%可以一并向劳动保障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

的审查申请&
第五条 公民!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%不能申请

行政复议’
#一$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执行劳动保障法律!法规!

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发生的劳动争议"
#二$对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伤 残 等 级 鉴 定 结 论 不 服

的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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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三"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决定或者裁决不

服的#!参见仲裁第 $条"
!四"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%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

的#!参见行诉第 &’条"
!五"法律(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)
第六条 对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

不服的%可以向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复议%也可以向

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)
第七条 对依法受委托的属于事业组织的就业服务管理

机构(职业技能鉴定指导机构(乡镇劳动工作机构等作出的具

体行政行为不服的%可以向委托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劳动

保障行政部门的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复议%也可以

向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)委托

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被申请人)
第八条 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组织执法

检查%以共同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%可以向其共同

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)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劳动

保障行政部门是共同被申请人之一)
第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法制机构或者负责法制工

作的机构!以下简称法制机构"收到复议申请后%应当注明收

到日期%并在 *日内进行审查%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下列

情况分别作出决定+
!一"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%并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%作

出受理决定%制作,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-%送达申请人和被申

请人%该通知中应当告知受理日期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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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#但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#
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机关提出$

!三"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#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#
并制作%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&#送达申请人#该决定书中

应当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’
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其他工作机构收到复议申

请的#应当立即转送法制机构’
除不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定条件或者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

复议申请外#行政复议申请自劳动保障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

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’
第十一条 劳动者与 用 人 单 位 因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发 生 争

议#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期间#对劳动保障行政部

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#又向劳动保障复议机关申请复

议的#如果符合法定条件#劳动保障复议机关应当受理’
第十二条 申请人认为劳动保障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

受理其复议申请的#可以向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反映#上级

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审查后可以作出以下处理决定(
!一"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#应当责令

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受理#其中申请人不服的具体行

政行为是依据劳动保障法律)法规#本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

规章或者本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#或者上级劳动保

障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直接受理的#可以直接受理$
!二"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不予受理行为确有正当理由#申请人仍然不服的#应当告知申

请人可以依法对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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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!"参见行诉第 ##条$
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复议申请后%法制机

构可以与本机关的有关业务机构共同对行政复议案件进行审

查!
第十四条 劳动保障复议机关在审查申请人一并提出的

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的合法性时%应当根据

具体情况%分别作出以下处理&
"一$如果该规定是由本行政机关制定的%应当在 ’(日内

对该规定依法作出处理结论)
"二$如果该规定是由其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%应

当在 *日内将有关材料直接移送制定该规定的劳动保障行政

部门%请其在 +(日内依法作出处理结论%并将处理结论告知

移送的劳动保障复议机关)
"三$如果该规定是由政府制定的%应当在 *日内按照法

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!
对该规定进行审查期间%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)审

查结束后%劳动保障复议机关再继续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审

查!中止审查期间%应当将有关中止的情况通知申请人和被申

请人!
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复议机关对决定撤销,变更具体行

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且申请人提出行政赔偿

请求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%应当在复议决定中同时作出被申

请人依法给予赔偿的决定&
"一$被申请人违法 实 施 罚 款,吊 销 许 可 证,责 令 停 产 停

业,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行为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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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被申请人非法对财产采取查封#扣押等行政强制措

施的$
!三"被申请人造成申请人财产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%
第十六条 劳动保障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&应当制作

复议决定书%复议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’
!一"申请人的姓名#性别#年龄#工作单位#住址!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的名称#地址#法定代表人的姓名#职务"$
!二"被申请人的名称#地址#法定代表人的姓名#职务$
!三"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$
!四"劳动保障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#理由&适用的法律#

法规#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$
!五"复议结论$
!六"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$
!七"作出复议决定的年#月#日%
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本行政机关的印章%
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复议机关应当根据(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)的规定&采用直接送达#邮寄送达或者委托送

达等方式&将复议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%
第十八条 复议案件审查结束后&应当将案件的材料立

卷归档%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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